附件二：
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空缺岗位聘用工作安排
	时间
	工作内容

	8月27日
	公布空缺岗位、聘用程序。

	8月28日至
30日
	1.人事处接受应聘者报名并进行资格审查。
2.具备资格的应聘人员将《岗位申报表》依次递交文件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主管校领导签署意见，均签署“同意”意见的应聘人员将个人《岗位申报表》递交应聘单位。
3.应聘单位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核，签署聘用意见后报人事处。

	8月31日
	1.研究确定聘用人选。
2.发布聘用通知。


